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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武区玉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12月12日，南京玄武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在南京市主持

召开了“玄武区玉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会，参加会议的有施工单位（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）、监理单位（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）、环保验收

报告编制单位（江苏河海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）等单位的代

表及2名特邀专家，并成立了验收组（验收组名单见附件）。验

收组成员根据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

审查要点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113号）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

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，经过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内容及规模

1、清淤疏浚：河道清淤17818.44m3；

2、活水工程：4000m3/d活水泵站一座，DN250钢管引水管

2.3km；

3、溢流口改造工程：设置6处排口释放截流井；

4、生态修复：设置推流曝气机6套，种植沉水植物1950m2，

浮动湿地499.7m2；

5、生态岸坡：种植滨水植物带，面积为8150㎡；

6、景观工程：长度为1.6公里，设置景观栈道1324m2，亲水

平台、台阶452m2，栏杆693m，新建人行桥1座。

7、智慧水务工程：遥测终端机12台，多普勒流量计2台，液

位计3台，雨量计1套，电子水尺4套，水质检测分析站1台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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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系统4套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1年8月，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《玄武区玉

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编制，并于2021年

9月7日取得《关于玄武区玉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

告表的批复》（宁环（玄）建〔2021〕10号）。

2021年3月，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

《玄武区玉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初步设计报告》。2021年4

月16日，南京市水务局以《关于玄武区玉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

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》（宁水环〔2021〕206号）予以批复。

（三）工程内容变动情况

参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
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文）关于水电等九个行业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及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

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》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2021年

4月2日发布）中《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

中相关规定，并与该项目环评及其批复相比，本工程的性质、规

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无重大变动。

二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环境影响调查

（1）生态环境

本工程落实了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最大限度减小了施工

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，施工期未发生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和

事件。

（2）水环境

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。

混凝土养护废水未形成径流，全部自然蒸发；清淤工程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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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晴天施工，淤泥直接泵吸入槽罐车，外运至外围场地晾晒，废

水自然蒸发；生活污水依托现有设施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
运行期无废水排放，对周边环境无影响。

（3）大气环境

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为燃油废气、施工扬尘及淤泥臭气。施

工期通过加强设备保养、定期清扫、洒水、设置围挡等保护措

施，较好的减少了工程施工对大气环环境的不利影响，且随着工

程的结束，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也随之消失。施工期间，当地环保

部门没有收到群众有关大气污染方面的投诉。

运行期无废气排放，对周边环境无影响。

（4）噪声

本工程噪声污染源主要为施工噪声，通过采取限速限鸣、选

用低噪声设备、定期维护、禁止夜间施工等控制措施，噪声未对

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，且随着工程的结束，对周边环境

的影响也随之消失。在施工期间，未发生因施工噪声影响而产生

的环境纠纷或投诉。

本项目泵站安装于房屋内，运行期通过墙体对泵房进行隔声

处理，对周边环境影响大不。

（5）固体废物

本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和河道淤

泥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运；建筑垃圾进行回填，其余环卫部

门清运；淤泥采用泵吸入槽罐车，外运至外围场地晾晒后资源化

利用。固体废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。

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弃物，对周边环境无影响。

（6）环境管理情况调查

本项目在施工期间设有专门的环境管理小组负责工程的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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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工作，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、环境管理措施，并以

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为核心建立了环境管理组织体系，保证了环

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江苏河海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调查表》表明：2023年8月对地表水水质进行了监测，结果表

明运行期间监测断面地表水水质所测指标均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IV类水标准。由此可见，工程的运行

未对其地表水水质造成不利影响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经过查阅相关资料，结合《玄武区玉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

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》，认为本工程环保手续完备，技术

资料基本齐全，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基

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

恢复措施，施工期和运行期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本项目建设情

况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第八条中所述

不通过验收的9种情形，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。验收组一致同

意“玄武区玉带河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”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。

南京玄武环境集团有限公司

2024年12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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